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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執行本校教育輔導服務職能、推動校務統計分析及學術研究，並據以提升

校務專業管理效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

規定，訂定本校校務研究資料處理運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資料包括校務研究中心保管使用之校務執行記錄、以校內教職

員生及其關係人為對象之施測結果，以及與外部串(介)接之資料。 

前項資料由本校圖書資訊中心配合校務研究中心建構系統並指定專人管理之；

系統安全依資訊安全有關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所稱處理運用包括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傳播及其必要之資料存取與串

接。 

資料串接所需之關鍵變項應另行製作代碼分別管理以維護個資安全；匯出分

析資料檔時應將足以識別特定個人之資料除去連結。 

四、 校務研究資料定期統計結果及其傳播運用如下： 

(一) 校務研究中心定期提出全校性之跨單位分析報告。 

(二) 各行政單位定期提出業務職掌範圍內之業務分析報告。 

(三) 各學系每學年就該系學生學習歷程及包含畢業發展之學習成效分析報

告。 

(四) 各項專案計畫於執行完畢提出之績效評估分析報告。 

前項分析報告應定期以電子檔擲交校務研究中心或匯入本校分析查詢系統，

做為各單位業務規畫、執行、評估及其他校務發展之參考運用；各院系應採

擇前項有關之分析報告，經院系會議討論，做為改善教學輔導及資源運用效

益之參考。 

五、 運用校務研究資料進行專題研究規定如下： 

(一)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及單位為執行教學、研究、服務及其行政支援業務，

需運用他單位或跨單位資料者，得申請校務研究資料應用及其必要之客

製化統計、諮詢服務及借用校務研究中電算相關設施。 

(二)教師、研究人員及單位執行校內單位徵求或指定之專題研究，得由該專

題研究之主管單位統一申請。 

(三)學生論文或專題研究得經學系主任同意，由指導老師提出申請，以本要

點所稱之資料從事論文研究。惟以無涉校務敏感議題之資料為限。 

(四)跨校合作或非本校人員身分擬進行之校務研究專案應另案簽核。 

前項研究分析人員離開本校職務後，如擬續使用本要點規定之資料者或非公

開之分析報告，以及從事分析結果之發表者，需另經簽審核准。 

六、 統計分析需求之資料匯出以抽樣資料為原則；需以母群(含次群)資料匯出者，

以局部變項為限；特殊需求者應專簽核定或審查之。 

前項資料由申請人擬具目的與用途、研究問題與架構、資料範圍、預期效益

及執行進度等項，選擇必要變項提出申請。 



申請人為建構資料釋出需求或分析架構，得於申請前至校務研究中心閱覽資

料目錄及編碼簿或資料說明書。 

抽樣資料得由申請人攜回統計分析；以單一學系為母群之資料得由該學系住

任提出申請並指定專人管理後攜回學系處理運用；以其他母群匯出且變項數

達十項者(因素分析中同一構面之內涵指標除外)，申請人應於校務研究中心

內之電算設施進行分析，其原始資料不得攜出。 

前項資料限該申請目的之使用；使用完成應即銷毀，不得流作他用。 

七、 前項有關原始資料及資料匯出公式非經專簽奉准，不得將之轉交第三人且不

得儲存於校外雲端儲存設施或於社群網站中傳遞。違者依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如有損學校或他人權益並應負賠償等法律責任。 

八、 依本要點進行之分析結果得為學術發表、分享等公開傳播及校務參考。 

期刊或校外發表之論文或研究報告均應註明資料來源及同意使用字號，且不

得顯示院系科班名稱、學生來源及畢業流向；跨校比較者不得顯示學校名稱；

惟經專案核准或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分析研究不得據以追蹤個人進行個案研究分析與傳播。 

九、 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及單位得申請統計分析諮詢及客製化統計分析。 

客製化統計分析應由申請人擬具主題、目的、依據或用途、待答問題、分析

架構、完成時間及經費來源等項提出申請，並應事先至本中心參閱資料目錄

及編碼簿，且得由申請人提供其他原始資料合併分析。   

十、 各單位預期由校務研究中心進行之客製化統計分析，應於年度預算編制第一

次相關會議前兩週送校務研究中心，俾便編入年度預算。已納入年度預算之

統計分析需求，由校務研究中心依進度執行。未納入年度預算之客製化分析，

應另案提出申請並自籌所需經費。 

分析諮詢由申請人逕行向校務研究中心登記後，安排諮詢或研習時間。 

十一、 本要點所列各申請事項由申請人洽校務研究中心填具申請表提出，經需求

單位及資料所屬單位主管初核並經簽屬保密協定後，送校務研究中心憑辦；

心理輔導中心及衛生保健組有關資料應先經學生事務處同意。 

資料處理運用之申請，業管單位得選擇局部同意或不同意之決定，涉及校務

敏感議題之分析，並得禁止或延後公開傳播。 

十二、依本要點所產出之分析報告，應連同分析後之原始報表、語法及可能新增之

衍生變項或構念(潛在)變項回繳校務研究中心。申請人並同意本校於會議、

學校網站公開閱覽、轉載及其他校務需求之無償使用。 

各項分析結果各類校務使用者，均得納入教師評鑑或職員考評計分，並做為

教學實務研究升等之用。 

十三、 各單位業務職掌經管或日常業務推動使用之資料，另依各業務相關規定辦

理，不受本要點之限制；惟需匯出原始資料委請非單位內人員進行統計分析

時，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四、 校務研究資料之經手、處理運用、保管有關人員，均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相關函釋之規定，違者自負民行責任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用於學



術研究與發表應另遵循學術及研究倫理有關規範。 

十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及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